
附件1

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推动中药饮片行业诚信建设，规范行业生产经营，加强企业品牌意识，培育和增强中药饮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，引导中药饮片行业健康发展，特开展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评选。为保证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评选工作的公开、公平与公正，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诚信品牌的申请实行自愿原则。

第三条 诚信品牌落实到具体品种，1个品牌仅限1个具体品种。

第四条 诚信品牌评选原则上三年进行一次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五条 “中药饮片诚信品牌”的评选工作由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主持，组建评选组织委员会（下称“组委会”）实施。组委会设主任、副主任及办公室，主任对整个评选工作负责，评选工作的组织、实施及管理由办公室在主任的领导下完成。

第六条 组委会提名中药炮制、质量控制、临床药学的专家建立专家库，成立诚信品牌评选工作专家委员会，完成诚信品牌的审评工作。

第三章 申报条件
　第七条 企业申请诚信品牌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    1、生产企业应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生产许可证；申报产品应该在通过GMP认证的生产条件下生产。 

2、申报品牌所使用的商标须有效注册。

3、申报产品应具有相应的研究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。
4、申报产品具有相应的质量过程控制与生产安全保证体系。

5、申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相应的环境保护体系。

6、申报产品的上一年度销售额应原则上不少于500万人民币。
7、申报产品在主要市场占有率、知名度、用户满意度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。
　第八条 凡有如下之一者，不能提出申报：
1、近两年内，经国家有关部门查处有不诚信行为的有关企业；

2、近两年内，存在经营性亏损的企业；
3、近两年内，经国家有关监督部门抽查被判为不合格的产品；
4、国家政策不支持出口产品。

第四章 申请、评选的程序和方法
第九条 申请
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，企业须在每申报年度规定的时间内向组委会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中药饮片诚信品牌申报申请表》，并提供规定的证明资料，每个品种填写一份。
     第十条 评选
1、组委会从专家库随机抽取相关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进行审评。
2、组委会与评审小组的工作实行相关者回避制度。

3、评审小组按有关评审细则（另订）对申请品牌或续报品牌进行科学公正的评审，并按申报品牌逐一提交评审报告。评审工作以现场答辩和资料审查为主，必要时可进行生产现场检查和产品的质量抽查，也可通过对该品牌的用户反映、市场信誉等深入了解后进行综合评估。
第十一条 审定、批准、发布

1、组委会对申报的诚信品牌专家评审进行审核。

2、组委会将会在相关网站及媒体公示品牌获得者名单。

3、组委会向被认定企业发放相关的“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证书（品种）”。
第五章 标记和管理
第十二条 通过评选的诚信品牌，实行3年有效使用期。

第十三条 未通过评选或超过使用期限的企业，不得冒用或继续使用“中药饮片诚信品牌”。
第十四条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组委会及时对其作出暂停或撤消使用的决定。
第十五条 当被评选为诚信品牌的企业出现工商登记变更等重大变化时，应及时向组委会办公室报告，由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，决定其能否继续使用。
第十六条 一旦发现有假冒、伪造诚信品牌等，组委会将支持和协助相关企业追究有关法律责任。
第六章 纪 律
第十七条 评选组织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按有关规定、程序进行评审和协调管理，做到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对违者可取消其评审资格以至追究相应责任。
第十八条 申请企业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应做到实事求是和认真参与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第七章 附 则
    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评选组织委员会组织讨论通过后实施。解释权属组委会。
中药饮片诚信品牌评选组织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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